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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农商行” 或“发行人”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可转债”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440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可

转债简称为“青农转债” ，债券代码为“128129”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 ）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人民币50.00亿元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共计50,000,000张，按面值发行。 本

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8月24日，T-1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

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向

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认购不足50.00亿元的部分则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一、本次可转债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的缴款工作已于2020年8月25日（T日）结束。

本次发行向原股东优先配售31,862,808张，即3,186,280,8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3.73%。

二、本次可转债网上认购结果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 （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 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0年8月27日（T+2日）结束。 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数量（张）：17,895,515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789,551,500.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数量（张）：241,675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24,167,500.00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根据承销协议约定，本次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此外《青岛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中规定向原股东优先配售每1张为1个申

购单位，网上申购每10张为1个申购单位，因此所产生的发行余额2张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因

此，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数量为241,677张，包销金额为24,167,700.00元，包销比例为0.48%。

2020年8月31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

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债券登记申请，将包销的可转债登记

至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投资者如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有疑问，请与本次可转债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1号

电话：021-58835189、0755-23189776、0755-23189781

传真：0755-83084174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8月31日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

（重庆）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

（北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2室

序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转让底价(万元)

1

重庆北源玻璃有限公司78.81%股权、

1698.088713万元债权及实物资产一批（土地、

房屋、构筑物）

6419.08 1769.84

公司主要生产药用玻璃包装产品，产品覆盖药用钠钙玻璃管、药用低硼硅玻璃

管、药用中硼硅玻璃管、药用低硼硅玻璃管（棕色）、低硼硅玻璃安瓿、中硼硅

玻璃安瓿、低硼硅玻璃安瓿（棕色）、中硼硅玻璃安瓿（棕色）、钠钙玻璃管制

口服液体瓶、低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等。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6975.039113

2

重庆渝富置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117871.33万元债权

-- 115801.77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系位于重庆大渡口区重钢滨江片区172.35亩商住用地，总

建筑面积48.90万平方米， 其中住宅建筑面积30.77万平方米， 商业建筑面积

18.13万平米。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222094

3

重庆光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22582.94万元债权

89513.26 49673.58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为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中国西部装饰材料物流中心” 项

目，该项目建筑面积259204.69㎡，其中：商业100054.74㎡、酒店7617.5㎡、办

公楼43663.05㎡、 公寓37898.01㎡、 车库66520.03㎡、 配套设施及机备用房

3451.36㎡。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67338.84

4

重庆市佐能化工有限公司

90%股权及5085万元债权

19604.37 9458.48

标的企业主要从事粗苯精制生产和产品销售，拥有5万吨/年的粗苯加工能力，

公辅设施(包括环保设施)均按10万吨/年规模配套建设。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12746.369

5

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

-- 256311.92

标的企业是中国最早的钢铁企业，至今已有128年历史，是集钢铁生产、矿产资

源开发、钢结构及工程建设、房地产、现代物流等为一体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230680.73

6

北碚区温泉谷项目控制性详细规划组团

JG-D5-1/01号宗地99%权属份额

-- --

宗地面积142988㎡， 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 容积率1.01， 计容面积不得大于

144418㎡，用地性质为R1一类居住用地。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44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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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3名。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为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股份，数量为130,328,120股，占公司现有股本总额的比例为3.4774%。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限售起始日期为2019年9月3日，发行时承诺的持股期限为12个

月。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20年9月3日。

一、公司2019年非公开发行和股本变动情况

（一）2019年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341号文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76,

663,600股，于2019年9月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发行的股票限售期为12个月，可

上市流通时间为2020年9月3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

至2,161,897,822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与发行数量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股）

1 河南鸿宝集团有限公司 7,666,360

2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1,330,880

3 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666,360

合计 76,663,600

（二）2019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后股本变动情况

公司于2019年11月29日完成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份的登记工

作，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字（2019）第140002号的验资，公司授予限

制性股票42,710,500股，于2020年1月1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授予完成后，公

司总股本增至2,204,608,322股。

2020年6月4日，公司实施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7股，本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至3,747,834,147股。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总股本为3,747,834,147股，其中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

为1,383,196,86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36.91%。

以上股本变动后，上述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持股数量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股）

1 河南鸿宝集团有限公司 13,032,812

2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4,262,496

3 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3,032,812

合计 130,328,120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相关承诺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河南鸿宝集团

有限公司

股份限售承诺

本次获配股票自愿按照规定从股份上市之日起锁定

不少于12个月。

2019-8-14

北信瑞丰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股份限售承诺

本次获配股票自愿按照规定从股份上市之日起锁定

不少于12个月。

2019-8-14

华安财保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股份限售承诺

本次获配股票自愿按照规定从股份上市之日起锁定

不少于12个月。

2019-8-15

河南鸿宝集团

有限公司

其他承诺

1、发行对象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2、发行对象

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

况；3、本次发行后，发行对象不会与发行人发生除持

有、买卖发行人股票以外的其他交易。

2019-8-14

北信瑞丰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承诺

1、发行对象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2、发行对象

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

况；3、本次发行后，发行对象不会与发行人发生除持

有、买卖发行人股票以外的其他交易。

2019-8-14

华安财保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其他承诺

1、发行对象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2、发行对象

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

况；3、本次发行后，发行对象不会与发行人发生除持

有、买卖发行人股票以外的其他交易。

2019-8-15

2、 上述承诺履行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3、 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和违规担保的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未发生对

其提供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2020年9月3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130,328,12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4774%。

3、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3名。

4、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持有人限售股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股）

股份质押冻

结情况

1 河南鸿宝集团有限公司 13,032,812 13,032,812 无

2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104,262,496 104,262,496 无

3

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13,032,812 13,032,812 无

合计 130,328,120 130,328,120

四、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性质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增加 减少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1,383,196,869 36.91% 0

130,328,

120

1,252,868,749 33.43%

高管锁定股

1,180,260,

899

31.49% 0 0

1,180,260,

899

31.49%

首发后限售股 130,328,120 3.48% 0

130,328,

120

0 0.00%

股权激励限售股 72,607,850 1.94% 0 0 72,607,850 1.94%

二、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2,364,637,278 63.09%

130,328,

120

0 2,494,965,398 66.57%

三、总股本

3,747,834,

147

100% 0 0

3,747,834,

147

100%

五、保荐机构核查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牧原股份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

2、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非公开发行时做出的承诺。保荐机构对牧原股份

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申请书；

2、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申请表；

3、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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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

次会议和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3名已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7,000

股，其中首次授予部分未解除限售的数量为22,500股，回购价格为8.02元/股；预留授予部分未解除限售的

数量为4,500股，回购价格为8.98元/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374.37万股，激励对象人数为218人。 公司已于2020年8月2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完成回购注销手续。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85,938,500股变更为185,911,500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概况

1.� 2019年2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 或“本激励计划” ）、《关于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事务所出具了相应的法律

意见书。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

于核查〈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2.� 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3月10日，通过公司内部系统公示了《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对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的时限内，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提

出异议或不良反映。 公司于2019年3月12日披露了《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19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的说明》。

3.�公司于2019年3月18日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并授权董事会对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进行管理和调整、确定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及

办理授予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2019年3月1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

息知情人及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 2019年3月2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和《关于向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律师事务所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监事会对激励对象人员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

查意见。

5.� 2019年5月1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司

完成了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工作。 本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

市日期为2019�年5月13日。

6.�公司于2019年5月23日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于

2019年6月12日实施了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123,613,000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000000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由123,613,000股增加至

185,419,500股； 同时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23,613,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6.000000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红利人民币74,167,800.00元（含税）。

根据《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当日至激

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间，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配

股等事项，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及所涉及标的股票总数将进行相应的调整”的规定，公司2018年度权益分

派完成后，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均对应调整。 因此，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由361.30万

股调整为541.95万股。

7.� 2020年3月1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数量的议案》和《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19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公司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19年6月12日实施

完毕， 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方案预留部分授予数量由34.60万股调整为51.90万股； 同时， 同意以

2020年3月12日为授予日， 以8.98元/股的授予价格向符合条件的106名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

51.90万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事务所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监事会对预

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8.� 2020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

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事务所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9.� 2020年4月2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的

公告》，公司完成了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工作。本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

留部分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20年4月29日。

10.�公司于2020年5月11日披露了《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

锁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日期为2020年5月13日；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2,167,800股，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人数为115

名。

11.� 2020年6月2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同意将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12.03元/股调整为8.02元

/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8.98元/股；同意对3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27,

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其中首次授予部分未解除限售的数量为22,500股， 回购价格为8.02元/

股，预留授予部分未解除限售的数量为4,500股，回购价格为8.98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律师事务所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12.� 2020年7月16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

价格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3.� 2020年8月28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回购注销手续。 公司本

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7,000股，其中，首次授予部分未解除限售的数量为22,500股，回购价格为

8.02元/股，预留授予部分未解除限售的数量为4,500股，回购价格为8.98元/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74.37万股，激励对象人数为218人。

二、本次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情况

1.�回购注销的原因

根据公司《本激励计划》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因辞职、不辞而别、公司裁员（辞退）而离职、劳动合同

到期而未被续聘，在情况发生之日，对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

司以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 ，鉴于公司现有3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辞职，因激励对象离职等原因不符合激

励条件，董事会同意对原激励对象刘伟、林建锋、鲁海霞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7,000

股全部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将按照法规要求继续执行。

2.�回购注销的数量

公司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了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事项，《2019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

的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395.9万股增加至593.85万股，其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增加至541.95万股、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增加至51.90万股；此外，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实施后至今，未发

生其他因资本公积金转增、送股、配股等事项导致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发生变更的其他情形。

因此，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系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合计27,000股，占公司回购

注销前总股本的0.015%。

3.�回购注销价格

2020年6月2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鉴于公司已实施完成了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和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根据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12.03元/股调整为8.02元/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8.98元/股。

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系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合计27,000股，其中：回购注销的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2,500股，回购价格为8.02元/股；回购注销的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4,500股，回购价

格8.98元/股；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7,000股，占公司回购前总股本的0.015%。

4.�回购的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事项公司应支付的回购价款总额为220,860.00元，公司所需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5.�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会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于2020年6月30日披露了《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股票的减资公告》，履行了告知债权人的义务。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减资公告公示期已满45日，未收

到债权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

6.�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0年8月17日出具了《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验资

报告》（大华验字[2020]000452号），对公司截至2020年8月17日减少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股本）的情况

进行了审验。

7.�公司已于2020年8月2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回购注销手续。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124,076,850 66.73 -27,000 124,049,850 66.73

其中：首发前限售股 119,981,250 64.53 - 119,981,250 64.54

股权激励限售股 3,770,700 2.03 -27,000 3,743,700 2.02

高管锁定股 324,900 0.17 324,900 0.17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61,861,650 33.27 0 61,861,650 33.27

三、股份总数 185,938,500 100.00 -27,000 185,911,500 100.00

注：表中具体数据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上市公司股本结构表为准。

四、本次回购注销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

响公司管理层和核心骨干的积极性和稳定性。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勤勉尽责，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

全体股东创造价值。

特此公告。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28日

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豪悦护理”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66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783号文核准。本

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

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 、“平安证券” ）协商确定本次A股发行数量为2,667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1,600.20万股，即本次发行数量的60.00%；

网上发行数量为1,066.8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00%。 本次发行的价格

为62.26元/股。

豪悦护理于2020年8月28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发行“豪悦护理” A股1,066.80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缴款等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

者重点关注，并于2020年9月1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

股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2020年9月1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

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9月1日（T+2日）日终有足

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

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

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

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

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5,783,007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100,758,868,000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1058765%。 配

号总数为100,758,868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100,758,867。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

布的回拨机制，由于启动回拨前网上有效申购倍数约为9,444.96倍，超过15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规模的

50.00%（1,333.5万股）股票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实施后发行结构如下：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66.70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1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400.3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2382222%。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0年8月31日（T+1日）上午在上

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国信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会议室进行本次发

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2020年9月1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8月31日

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５

，

３２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１８４１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

数量不超过

５

，

３２０

万股，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

，

７２４

万股，为本次初始发

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９６

万股， 为本次初始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

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

日（星期二）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２

、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

《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已刊

登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

Ｔ－６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

发行人：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

宁波大叶园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以下五家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券时报网（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大叶股份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０８７９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其中有流通限制的股票数量

为

２

，

０６１

，

０５４

股，限售期为

６

个月，无流通限制的股票数量为

３７

，

９３８

，

９４６

股，自

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１

、发行人：宁波大叶园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余姚市锦凤路

５８

号

联系人：吴军

电话：

０５７４－６２５６９８００

传真：

０５７４－６２５６９８０８

２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

联系人：田稼、郑光炼

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００００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４１１６２７

发行人：宁波大叶园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31

日

盛德鑫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

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盛德鑫泰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０８８１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２

，

５００

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盛德鑫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常州市钟楼区邹区镇邹区村周家湾

７５－１

号

联系人：周阳益

电话：

０５１９－８３６４０７７５

传真：

０５１９－８３６３２７２３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李鹏、于力

联系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东方国际金融广场

２４

层

电话：

０２１－２３１５３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２３１５３５００

发行人：盛德鑫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31

日

宁波迦南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宁波迦南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0年9月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

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中证网 （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

com）、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www.zqrb.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迦南智能

（二）股票代码：300880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33,360,000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33,340,000股，其中31,626,487股自上市之日起开始

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

板公司具有创新投入大、新旧产业融合成功与否存在不确定性、尚处于成长期、经营风险

高、业绩不稳定、退市风险高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

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作出投资决定。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

者注意新股上市初期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三、联系方式

发行人： 宁波迦南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浙江省慈溪市古塘街道科技路711号

联系人： 李楠

联系电话： 0574-63080571

传真： 0574-63080569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一号

保荐代表人： 刑剑琛、潘云松

联系电话： 0769-22119285

传真： 0769-22119285

发行人：宁波迦南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8月31日


